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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乡发改价﹝2024﹞6号

关于核定我市振湘中学学生住宿费及初中年级

2024年秋季入学学费收费标准的通知

湘乡市振湘中学：

你校《关于收取初中新生学费和学生住宿费收费的申请报告》收悉。根据《湖南省定价目录》、《湖南省民办中小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湘发改价费规〔2024〕307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经成本监审、听取社会意见、合法性审查和集体审议，结合我市实际的情况，现研究决定你校学生住宿费和初中新生学费收费标准通知如下：

振湘中学初中新生学费标准为5800元/期·生。
振湘中学学生住宿费标准为620元/期·生
二、你校应在学校大门醒目位置设立固定公示牌（栏、墙）等形式，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监督机关及价格举报电话“12345”等相关内容，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，自觉接受群众和价格收费监管部门及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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